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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截至2021年9月20日）

截至9月20日上午，荆州共收到中央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103件，已办结5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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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荆州市监利县荒湖农场陈湖分厂
养猪场排放臭气，周边居民苦不堪言。

荆州市江陵县熊河镇的荆州市新
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生的废水、臭
气污染环境，影响群众健康。

荆州市洪湖新滩电镀集中区园区
环保设施差，该园区环评是汽车零部
件企业，实际生产的企业却都是电镀
企业，而且没有氰化物指标，而园区很
多企业都有氰化物的工艺，偷偷生产。

荆州市洪湖市新堤办事处人民三
村的生活污水排入了内荆湖，水质污
染严重。

荆州市石首市新厂镇的枫林酒业
每天夜间偷排污水和废气，严重扰民。

荆州市松滋市长江边车阳河的临
港工业园区污水直排，异味扰民。

荆州市荆州区弥市镇复兴村养牛
户（大约 30 头牛）将养殖污水直排沟
渠，异味扰民。

监利县呈继镇的老长河，河道淤
积，垃圾成堆，无人管理。

荆州市石首市新厂镇赵家湾村九
组拌合水泥厂，搅拌水泥时产生水泥
粉尘，对周围居民产生严重的危害和
污染。

荆州市沙市区航空路7号居民反
映：原沙市一医大门对面有一个新生
大市场，每晚凌晨3点-6点外地箱式
大货车和本地的箱式（中小）型货车噪
音扰民。

石首市大垸乡横市镇，有一条大约
20公里长江的支流，经过大垸乡、横市
镇、新场镇，大垸乡、横市镇、新场镇。

1.这条河流还有继续拦网养鱼的，
养鱼密度太大，每年7、8、9月就有死
鱼的现象，河水发臭、污染环境。

2.各地政府没有管理，两岸垃圾成
堆。

荆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柳林洲自
来水水厂旁边垃圾堆污染环境，希望
政府管理。

荆州市松滋市南海镇张家田村堰
塘水质很差，影响灌溉。

荆州市沙市区岑河镇桂花村中心
大桥附近原来有三个厕所，几年前被
全部毁掉，导致附近的蔬菜批发市场
有人随地大小便，臭气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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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荒湖管理区专班第一时间到现场调查核实，
情况与举报内容相符，方圆100米能闻见臭气，与居民区相隔间距92米。

通过现场核实，荆州市新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停产，现场无废水、废气排
放。但自2020年投产以来，荆州市生态环境局江陵县分局曾多次接到反映江陵县
城东化工企业废水、废气扰民问题的投诉，通过调查情况属实，并对相关涉事企业
进行了立案查处。故江陵县城东化工企业废水、废气扰民问题属实。

1.信访人反映的“新滩电镀集中区园区环保设施差”事项，经调查核实，不属
实。经查，新滩经合区园区内只有一家电镀企业，为信访人反映的湖北佰亮电镀有
限公司，该企业自建日污水处理工业1000吨的污水处理站，建有3000平方米的两
个污泥烘干房，150平方米危险废物暂存间，7套在线监测设备，各项环保设施设备
种类齐全，厂区内环境干净整洁，雨污管网配套齐全。

2.信访人反映的“该园区环评是汽车零部件企业，实际生产的企业却都是电镀
企业”事项，经调查核实，不属实。经查，新滩经合区只有佰亮电镀有限公司一家电
镀企业，该公司前身为洪湖华骏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2016年10月工商登记更
名为湖北佰亮电镀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有五栋厂房，即有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也有
电镀生产线，按环评批复内容建设。

3.信访人反映的“没有氰化物这个指标，导致园区企业偷偷生产”事项，经调查
核实，不属实。9月13日，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对湖北佰亮电镀有限公司现场
调查，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第十八款：含有毒有害氰化物电镀
工艺（电镀金、银、铜基合金及予镀铜打底工艺除外）已列入淘汰类，因为氰化物属
于剧毒品，需公安部门审批购买，该公司采用无氰电镀生产工艺，未使用氰化物。
该公司企业在2021年1月进行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时对企业废水总排放口氰化
物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未检出。9月13日委托武汉练达环境检测公司对佰亮电
镀公司废水中氰化物指标进行了检测，未检出。

4.信访人反映的“该企业存在生态环境违法违规问题”事项，经调查核实，属
实。执法人员依据环评文件和批复及验收报告对该企业各车间现场逐项进行检
查，该企业已经建成的五栋厂房的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基本吻合，但在检查过程中
2个问题：一是该企业5号厂房内的电镀生产线2019年10月发生火灾，2021年4
月份投资510万重建，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一条电镀生产线，存在批建不符现象，
已立案调查；二是该企业于2020年11月在4号厂房一条生产线上增加了一个电镀
糟，准备作为镀银生产线，因没有获得使用氰化物的使用指标批复，一直未生产。
该项目属于未批先建，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已对该生产线进行查封，并立案调
查。

1.信访人反映的“洪湖市新堤办事处人民三村的生活污水排入了内荆湖”事项，
经调查核实，属实。经查，洪湖市新堤街道办事处无“人民三村”，仅有“人民路社
区”，反映的“内荆湖”应为内荆河。在人民路社区的排查中发现，内荆河城区段周
边部分老旧小区存在雨污管网混接，管网破损维修不及时，以及逢大、特大暴雨导
致雨污水溢流雨水管网排向内荆河的情况。

2.信访人反映的“水质污染严重”事项，经调查核实，属实。9月13日，洪湖市住
建部门组织对内荆河城区段一桥、三桥、四桥处3个点位进行检测，一桥点位检测
数据COD38mg/L、氨氮0.28mg/L、总磷0.21mg/L，水质为Ⅴ类；三桥点位检测数
据为COD30mg/L、氨氮0.42mg/L、总磷0.12mg/L，水质为Ⅳ类，四桥点位检测数
据为COD26mg/L、氨氮0.46mg/L、总磷0.11mg/L水质为Ⅳ类。内荆河城区段水
体水质达到景观水质要求，但总体水质未达到水环境功能区Ⅲ类标准。

1.信访人反映关于夜间偷排污水事项，经调查核实未发现偷排行为，不属实。
2.信访人反映关于废气扰民事项，经调查核实该公司污水处理站偶尔有异味散

发，属实。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污水直排问题，经调查核实，临港工业园建有污水处理厂，
园区各企业污水通过管网收集后，集中至污水处理厂处理。由于临港工业园及其
污水处理厂周边，仍有100多户零星散户居民生活，其生活污水存在直排现象。信
访人反映的事项属实。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异味扰民问题，经调查核实，临港污水处理厂在污水收集处
理过程中，各企业来水汇集于调节池中会有一定的气味散出，对周边居民产生一定
影响。群众所反映的污水异味扰民情况属实。

2021年9月15日荆州区农业农村局会同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弥市镇人
民政府进行了现场调查。

（一）养殖污水直排沟渠。经查，该养殖户养殖生产过程存在因沼液和牛粪清
理不及时，导致沼液漫溢直排幸福西支渠；牛粪露天堆放遇雨天，雨水混合粪污流
入幸福西支渠污染水体等环境问题。信访人反映养殖污水直排沟渠事项属实。

（二）异味扰民。养殖牛粪露天堆放，散发的恶臭味对周边居民造成了影响。
信访人反映异味扰民事项属实。

经调查，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属实。监利市程集镇老长河全长12KM，程集镇专
班人员分六段进行了调查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中心河老街起点至下湾中心河桥段，全长2000m，其中450m河段有水草。
拟组织人员捞草。

2.下湾中心河桥至五连河段。全长980m，该段为下湾湿地公园，种植有荷花、
芦苇等水草植物。拟组织人员清杂。

3.五连河至廖桥三桥交界处，全长1030m,该区域完全丧失河道功能，被群众
分割成若干个小段，种植有水稻、莲藕等。拟组织人员清杂。

4.廖桥三桥交界处至廖桥杨柘分界处，全长1350m，河道淤积，杂草丛生。部
分情况属实。拟组织人员清淤、捞草，恢复河道部分功能。

5.廖桥杨柘分界处至环改河，全长3560m,被群众分成若干个小段，部分河面
有水葫芦。拟组织人员捞草。

6.程堤公路至与汪桥分界处，全长3050m,有水葫芦和水花生。正在组织机械
清淤、捞草。

信访反映搅拌水泥时产生水泥粉尘，对周边居民产生严重的危害和污染事项，
经调查核实，该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未生产。生产原料砂石和卵石露天堆放，未覆
盖，生产设备和厂区覆盖大量灰尘，属实。

经查，新生大市场商户每日进货主要通过航空路主干道出入，且进货要在上午
7点前完成，进货期间车流量大，容易导致交通堵塞，形成噪音扰民。

9月15日凌晨，工作专班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新生大市场周边的两个
环境敏感点噪声情况进行了现场监测。监测结果表明，两个点位均超过《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1中2类声环境功能区夜间排放限制50dB
的要求。噪音扰民情况属实。

1.信访人反映拦网养鱼事项，经调查核实实为防止零散的水花生、水葫芦飘散，
便于在较小的范围内清理打捞，不属实。

2.信访人反映养鱼密度太大，有死鱼的现象，河水发臭事项，经调查核实不存在
密度太大的问题，没有发现死鱼现象，不属实。

3.信访人反映两岸垃圾成堆事项，经调查核实河岸线堆放秸秆，有部分垂钓者
遗留的白色垃圾等问题，属实。

经现场核查，在柳林水厂界东面50米处，发现信访人反映的垃圾堆，主要是建
筑垃圾和大件废弃物品（沙发、家具），占地100平方米，约40吨。信访人反映的问
题属实。

经初步摸排，信访件反映的堰塘为张家坪村1组的庙垱堰，位于红东公路旁，
面积约1.8亩，惠及7个农户的灌溉田。信访件反映情况属实。

（一）信访人反映堰塘水质很差情况不属实。经专班调查摸排后，松滋市生态
环境监测站对庙垱堰塘水质进行取样检测，监测结果显示水质主要指标PH值为
8.2（标准限值5.5-8.5），COD值为36（其中水田标准限值为150，旱田标准限值为
200），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21）要求限值。

（二）信访人反映堰塘影响灌溉情况属实。通过现场踏勘，目测发现该堰塘被
杂草、浮萍覆盖，影响农户灌溉情况属实。

经查，距大桥300米范围内现有5座三类以上公厕，原有3座旱厕因不符合卫
生标准被取缔拆除；附近有蔬菜交易马路市场和夜市，无蔬菜批发市场；有个别居
民随地大小便现象。信访件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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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针对现场调查发现的问题，监利市政府已责成荒湖管理区、监利市农业农村局迅
速制定整改方案。

具体措施如下：
1.对沟渠进行疏洗，消除排污产生的臭气。
2.对周边污染源进行清理，修复周边生态环境。
3.依法取缔该养猪场，本月19日前将存栏生猪处理完毕。
4.对猪舍去功能化，依法拆除违建猪舍。
（一）废水污染环境的问题。江陵县责成市生态环境局江陵县分局严格落实《江陵

县城东工业园化工企业污水转运实施方案》及《江陵县城东工业园化工企业污水转运
实施细则》的要求，强化荆州市新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废水转运全程管控，做到生
产废水去向闭环管理。

（二）臭气扰民的问题。一是持续严格执行《关于做好城东工业园化工企业自行监
测的通知》，对城东工业园化工企业采取企业自行监测与部门监督性监测相结合；二是
督促该公司对废气污染防治设施进行升级改造，确保达标排放；三是强化企业环保主
体责任，加强各类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管理；四是积极推动城东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工作，
从根本上解决废气扰民问题。

（三）加强执法监管力度。江陵县责成市生态环境局江陵县分局加大对该公司日
常巡查力度，切实履行监管责任，保持执法高压态势，若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严格查
处。

一是开展核查。9月13日，新滩经合区管委会、洪湖市公安局、洪湖市应急管理
局、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组织40余人联合执法专班分别对该企业消防设施、环评
批复、危险化学品、污染物排放等情况进行检查，同时组织第三方检测公司对该企业进
行污染物取样检测。

二是立行立改。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针对检查中发现该企业存在批建不符
和未批先建等违法违规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同时依法对该企业未批先建的一条生产
线进行了查封。9月16日，对该企业分别以“镀银生产线项目未依法报批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生产工艺发生变动，没有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等违法行
为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同时下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合计
拟处罚金额20.4万元。

三是举一反三。新滩经合区管委会组织专班对园区重点企业开展了环保政策宣
传和全方位排查，利用化工园区一体化指挥平台加强对园区雨水管口、各企业污水处
理厂出水指标，企业噪音、大气情况进行监测，发现问题立行立改。

洪湖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对标对表，积极整改。洪湖市委书记魏朝东、市委副书
记林继军分别带领洪湖市住建局、洪湖市水利和湖泊局、市生态环境局洪湖市分局、新
堤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到内荆河城区段、城区生活污水处理厂和老旧小区改造现场督办
信访件整改工作；洪湖副市长陈祥、周智虎分别以现场督办和召开会议等形式安排部
署整改工作。相关单位同时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开展核查立行立改。洪湖市住建局
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成立工作专班，各司其责，进行现场检查核实，工作专班从内荆河
一桥巡查到四桥，没有发现污水直排口，同时组织第三方公司对城区地下雨污管线进
行了检测，对排查出“香榭丽舍”小区5期雨污管网混接进行了整改、对望江西路与爱
国路交会处雨污管网破损进行了修复、对司法巷管网进行雨污分流改造。二是积极推
进项目化治理。启动城市防洪排涝建设，对芙蓉大道、文泉西路实行截污工程，迅速推
进改造和新建排水管网、雨水管网、泵站以及相关配套项目。加快完成2020年黑臭水
体治理工程，常态化全面排查城区现有雨污管网破损、错位、堵塞及渗漏，跟踪进行维
修整改（含维修、整改、清淤等）。三是加强宣传报道。结合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大
讨论活动加强党员干部关于生态环境法律法规学习，利用媒体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报道，进一步宣传洪湖市近年来在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成绩和经验做法。
四是严格落实整改。按照《洪湖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洪湖市内荆河水污染问题整改方
案的通知》，严格落实整改措施，加快城区内荆河水环境污染治理，确保城市水体“长治
久清”，力争早日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丽画卷。

1.迅速组织对湖北枫林酒业酿造有限公司的无组织废气的检测，检测结果如果超
标，立即立案查处。

2.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进一步加强企业内
部管理、规范操作，对可能造成环境影响的环节彻底排查，及时整改。

3.督促企业加快对污水处理设施和臭气处理工艺进行升级改造，减少气味扰民。
（一）持续推进“厕所革命”。对零星散住居民加快厕改进度，召开会议集中研究乐

乡街道办事处全心村周边居民生活污水直排问题，由松滋市农业农村局加快对周边
114户居民改厕工作进度，污水经无害化处理后再排放。

（二）加快推进“双征”工作。目前，松滋市已将临港污水处理厂周边21户居民纳
入2021年“双征”工作计划，并组织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对21户农户房屋进行了测绘、
评估及复核工作。

下一步，松滋市将加快推进搬迁工作进度，以解决信访人反映的问题及诉求。

2021年9月15日，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委托湖北天欧检测有限公司对弥市
镇普兴村西支渠地表水及周边环境空气进行了采样监测。根据天欧检委字﹝2021﹞
1438号、﹝2021﹞1452号检测报告显示：西支渠地表水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均达到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水体标准；环境空气臭气浓度均不超标。
同时调查处理专班在弥市镇普兴村委会召开了信访事项整改督办专题会议，制定了如
下整措施：

（一）督促养殖户于9月17日前彻底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干牛粪，用于还田综合利
用；门前菜地所堆积的干牛粪，及时施用，深耕掩埋。该整改事项在9月17日专班“回
头看”时己落实完成。

（二）9月17日前封堵溢出口，彻底清理沼气池内沼液及沼渣用于还田综合利用。
该整改事项在9月17日专班“回头看”时己落实完成。

（三）9月25日前在荆州区农业农村局的指导下新建粪污暂存池80立方米、干粪棚32
立方米、粪污沟30米完成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工作。

（四）9月27日前与消纳粪污的农户签订粪污消纳协议，落实粪污消纳出路。
下一步，荆州区农业农村局将会同市生态环境局荆州区分局、弥市镇人民政府严厉

督导养殖户张平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落实完成各项整改任务。

针对现场调查发现的问题，监利市政府已责成程集镇、监利市水利和湖泊局迅速
制定整改方案。具体措施如下：

1.开展河道清淤。（1）中心河老街起点至下湾中心河桥段，全长2000m，其中450m
河段有水草。正组织人员捞草。（2）廖桥三桥交界处至廖桥杨柘分界处，全长1350m，
河道淤积，杂草丛生。正组织机械和人员清淤、捞草，恢复河道部分功能。（3）廖桥杨柘
分界处至环改河，全长3560m,被群众分成若干个小段，部分河面有水葫芦。正组织机
械和人员捞草。（4）程堤公路至与汪桥分界处，全长3050m,有水葫芦和水花生。正在
组织机械清淤、捞草。

2.清理岸线垃圾。组织老长河沿线程集村、廖桥村、国庆河村、堤头村干部群众进
行垃圾清运、秸秆转运等环境保洁工作。

3.加强河道管理。（1）设立公示牌。分村分地段树立河长制公示牌，包村领导任河
长，包村干部、支部书记任成员的公示牌，公开河长电话号码，接受群众监督举报。（2）
建立长效机制。聘请保洁员，常年进行保洁，请村无职党员义务进行监督，村两委班子
定期进行检查评比结算。

1.2021年9月14日，石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综合执法大队依法向该预拌混凝土搅
拌站下达《行政执法停止执业通知书》，责令停产。

2.2021年9月17日，石首市供电公司向该预拌混凝土搅拌站停止供电。
3.2021年9月17日，市生态环境局石首市分局对该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的两台搅拌

机进行查封。
4.2021年石首市违法违规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整治工作专班已将李本怀经营的预

拌混凝土搅拌点纳入石首市无资质预拌混凝土搅拌站整治范围，下一步按荆州市预拌
混凝土市场专项整治行动要求，由石首市预拌混凝土整治专班牵头对其他关停的站点
于2021年11月30日前依法予以取缔。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已在新生大市场醒目位置张贴公告，安排工作人员开展入户
宣传，要求商户分类错峰出入进货，避免造成拥堵，减少噪音扰民。具体时段安排为：
凌晨3点至4点，水产类；凌晨4点至5点，生肉类；凌晨5点至6点，蔬菜类。

二是加强日常管理。加强对新生大市场周边的日常巡查，积极配合市级有关部门
进行交通疏导，还居民一个安静的生活环境。

1.高度重视。围绕问题细化工作措施，列出工作清单，明确时间节点，确保问题整
改取得成效。

2.迅速行动。拦网、鸭棚己经全部拆除，水花生、水葫芦打捞干净，垃圾己经清运。
3.完善机制。压实河湖长制工作责任，加大沿岸居民宣传，引导正确垂钓休闲，禁

止倾倒垃圾、堆放杂物的行为。

（一）9月14日，荆州开发区综合执法支队、联合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
了清理，共计清理建筑垃圾及废弃物品5车约40吨。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水环境保护意识。进一步强化全社会的水源的保护
意识和法制意识。

（三）切实做好长江岸线巡察和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隐患排查工作。加强垃圾、固体
废物等任意排江和乱倾乱倒行为监管。严惩污染水资源的环境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地
消除水资源污染隐患。

（一）清淤改造，确保灌溉。调查核实后，松滋市立即责成南海镇人民政府组织专
班对庙垱堰开展清理整治工作，目前南海镇专班已打捞堰塘漂浮物，进行堰塘污泥清
淤，力争9月底前全面完成整治，确保农田灌溉不受影响；

（二）举一反三，全面整治。松滋市河湖长制办公室对南海镇下达督办函，要求全
面梳理张家坪村堰塘整体情况，对全村堰塘进行分类登记造册，按难易程度、轻重缓
急、具体情况逐步开展全面治理；

（三）多措并举，治管结合。下一步南海镇人民政府将通过争取部门扶持和发动村
组自筹等多种渠道加强对张家坪村堰塘改造的扶持力度，并加强对堰塘日常管护，确
保灌溉水体符合水质要求。

一是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在大桥红绿灯路口附近及背街小巷安装监控设备，张贴
文明标识牌，劝导居民不要随地大小便、文明入厕。

二是落实日常巡查保洁。对居民随地大小便处进行彻底清扫、消杀，依法取缔蔬
菜交易马路市场，加强日常环卫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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